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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
 

《銀行業條例》 

（第 155 章） 

 

《2007 年指明因數（認可機構的財務風險）公告》 
 

 

引言 

 

   金融管理專員已在憲報刊登《2007 年指明因數（認可

機構的財務風險）公告》（載於附件），以《銀行業條例》（“《條

例》”）第 81(2)(c)條為依據，就計算認可機構的財務風險指

明適用於認可機構的九類資產負債表外項目的因數。 

 

 

背景 

 

2. 《2005 年銀行業（修訂）條例》（“《2005 年修訂條

例》”）於 2005 年 7 月 6 日通過，其中對香港實施以巴塞爾銀

行監管委員會發出的《統一資本計量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：經

修訂框架》（一般稱為“《資本協定二》”）為藍本的經修訂國

際資本充足架構，作出規定。 

 

3. 《2005 年修訂條例》在 2007 年 1 月 1 日生效時，《條

例》附表 3 同時被廢除，而金融管理專員根據《條例》第 98A 條

制訂的《銀行業（資本）規則》（第 155 章附屬法例 L）（“《規

則》”），則用以取代附表 3 的規定。本地註冊認可機構計算其

資本充足比率的方法原本載於附表 3，現在則由《規則》作出規

定。此外，《2005 年修訂條例》亦對《條例》作出必要的相應修

訂，例如廢除載有「附表 3 表 B」等提述的第 81(2)(c)條，並加

入現載有對《規則》的提述的經修訂的第 81(2)(c)條，以及廢

除根據《條例》第 81(3)條發出的《指明因數（認可機構的財務

風險）公告》（第 155 章附屬法例 C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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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據 

 

4. 《條例》第 81(1)條就香港註冊認可機構對任何一人

或一組有連繫人士（如該條文所界定）所承擔的財務風險施加法

定限額。根據第 81(2)條的定義，認可機構的財務風險包括貸款

及放款、該機構所持有的股份及債務證券，以及金融管理專員根

據第 98A(1)條訂立的規則所指的資產負債表外項目。為計算認

可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外項目所產生的財務風險，第 81(2)(c)條

規定有關風險應為「將以下兩者相乘所得之數—(i)該項目的本

金額（就該機構而言有屬根據第 98A(1)條訂立的規則所指的資

產負債表外的項目的任何項目）；及(ii) 金融管理專員依據第(3)

款就該項目而指明的因數。」 

 

5. 在《指明因數（認可機構的財務風險）公告》（第 155

章附屬法例 C）於 2007 年 1 月 1 日廢止後，為施行《條例》第

81(2)(c)條，金融管理專員有需要發出新公告以指明因數。新公

告《2007 年指明因數（認可機構的財務風險）公告》已於 2007

年 5 月 18 日刊憲，並擬取代已廢止的公告。 

 

6. 新公告涵蓋的資產負債表外項目與《規則》列載的相

同，並且與已廢止的公告列載的大致相若。新公告就該等資產負

債表外項目指明的因數亦與已廢止的公告所指明的相同。  

 

 

公告 

 

7. 《2007 年指明因數（認可機構的財務風險）公告》根

據《條例》第 81(3)條，為施行第 81(2)(c)條而指明適用於九類

資產負債表外項目的因數。 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

 

8. 該公告已於 2007 年 5 月 18 日刊憲，並將於 2007 年 5

月 23 日提呈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若有關程序順利

完成，該公告訂於 2007 年 7 月 13 日生效。 

 

 

建議的影響 

 

9. 本公告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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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財政、公務員、生產力、環境或可持續發展都沒有影響。 

 

 

公眾諮詢 

 

10. 香港金融管理局（“金管局”）已知會銀行業新憲報

公告將予指明適用於九類資產負債表外項目的擬議因數，至今並

未接獲特別意見。 

 

 

宣傳安排 

 

11. 金管局會去信所有認可機構及業內公會，通知它們有

關公告的事宜。 

 

 

查詢 

 

12.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金管局銀行

政策處主管陸小雯女士(電話號碼：2878 1638)。 

 

 

 

 

香港金融管理局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

2007 年 5 月 18 日 

 








